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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质监局按照省质监局《关于建立电梯维保单位违法违规行为记分考核制度（试行）》的要求，对已按照要求在

市质监局备案的18家在我市范围内从事电梯维保的单位，集中开展了一次记分考核。

由市质监局牵头、当地区（市）质监局配合，邀请枣庄特检院有关技术专家参加，采取集中到电梯维保单位办公场所检查

的方式进行，对全市的电梯维保单位资质管理、质量体系运行、维保记录、维保质量、应急反应及救援演练、是否有其他违法

违规行为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市质监局根据电梯维保单位每年度记分情况，将在下一年度实施分类监管措施。A类单位违法

记分较低，将在下一年度放宽监管措施；D类单位违法记分较高，将在下一年度加大监督检查的频次，从严监管。

对电梯维保单位违法违规行为记分考核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日常性工作，由市质监局统一记分考核，与各区（市）质监局实

行联动。各区（市）质监局日常发现辖区内的电梯维保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搜集有关证据材料上报市质监局统一记分。

现将截至目前，已按照要求在市质监局备案并且已完成集中考核记分后的电梯维保单位目前的分类情况（暂定）公布如

下（详见左表），年底将再根据各维保单位的记分情况再行调整档次。对未备案的电梯维保单位全部进行了监督检查，对维保

工作不规范、维保质量不符合要求和存在其他违法行为的，下达了安全监察指令，进行立案查处。

市质监局开展电梯维保单位
违法违规行为记分考核工作

单位名称 地 址 类别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 滕州汇龙四季花园2004房间 A
滕州金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滕州市荆河中路新兴商务大厦912室 A
枣庄市安居电梯维保有限公司 市中区振兴路16号 A
徐州光大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滕州龙泉苑20-3-605 A
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司 市中区道南里A组-11-303室 A
润华集团山东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滕州市爱家豪庭 A
枣庄市蓬莱阁电梯厂 市中区青檀南路112号 A
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安装分公司 滕州问天广场3-606室 A
浙江屹立电梯有限公司 滕州西部放歌鼎盛园2-1-701室 B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薛城区永兴路怡苑小区东单元502室 B
济南华钜实业有限公司 滕州银座物业部 B
济南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滕州市杏坛东区9-4-607室 B
济南雪莲电梯有限公司 滕州市贵和世纪佳苑小区 B
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市中区华山路141号 B
泰安鸿发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滕州丽都水岸东公寓409室 B
徐州市程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薛城区燕山国际C区1号楼1楼 B
山东惠邦实业有限公司 市中区文化东路32号 D
江苏凯斯博电梯有限公司 薛城区阳光丽舍小区 D

我市已备案的电梯维保单位记分考核分类情况

近期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发生多起电梯安全事故，引
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电梯用户的普遍关心。
随着我市棚户区改造的大力实施，城市转型建设的日新月
异，电梯拥有量逐年递增，电梯正快速进入市民家庭和生
活中来。那么，枣庄市境内的电梯状况如何？我们日常乘
坐的电梯是否安全？怎么才能管好用好电梯？为此，市质
监局组织对全市在用电梯进行摸底排查，并对电梯运行状
况进行分析，期望电梯这种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在给人们
带来方便快捷服务的同时，也能带来平安和舒心。

一、全市电梯现状
目前，全市有在用电梯 3200 部，其中客梯 2800

部、货梯170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230部。这些电
梯中，使用年限在 10 年以上的有 240 部、占全部电梯的
7.5%；使用年限在 5 至 10 年的 460 部、占全部电梯的
14.4%；使用年限在 5 年以内的 2500 部、占全部电梯的
78.1%。从统计数据看，我市在用电梯大多数为近5年新增
设备，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部分使
用年限较长的电梯，质监部门通过监督检验和监督检查，
督促使用单位通过改造、大修、更换等方式，逐步达到国
家标准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尽管如此，部分电梯的安
全状况仍然不容乐观，主要反应在居民小区使用的电梯。

存在着产权不明晰、管理不到位、资金投入少、维保不细致、乘用不文明
的问题，致使小区电梯运行故障较多，发生停梯、困人甚至伤人等事故，
为此居民对电梯运行不满意、对电梯安全有顾虑，投诉事件时有发生。
二、电梯安全性分析

电梯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的交通运输工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
展和完善，技术上已非常成熟，安全保护装置齐全可靠。在诸如人们普遍
关心的如钢丝绳断裂、冲顶蹾底、超速坠落、层门口防护等问题，电梯均
设有完善有效的安全保护系统。因此，只要电梯使用管理到位，维护保养
得当，电梯安全运行是有保障的。国务院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对
电梯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修保养、检验检测、监督检查等环
节都做出了详细规定，突出了电梯使用单位在电梯安全运行中的主体
责任，明确了电梯维保单位对所维保的电梯的质量安全负责。电梯维
保单位应当每 15 日进行一次全面保养，做好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
等工作。接到报警求助电话后，电梯维保人员应当及时赶到现场实施
救援，市区内在 30 分钟内赶到现场、其他地方不超过 1 小时。电梯使
用单位应当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
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同时电梯维保单位应当提供年度自检合格报
告。《条例》 规定“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
使用”。

三、如何管好用好电梯
按照国务院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规定，“电梯的日常维护

保养必须由依照本条例取得许可的安装、改造、维修单位或者电梯制
造单位进行”，不允许个人和无证的单位从事电梯维护保养活动。因此电
梯使用单位、尤其是小区物业公司必须与电梯专业安装维修单位或生产厂
家签订电梯维护保养合同。在签订维保合同（或协议）时，使用单位（物
业公司）应仔细核对对方资质，不要为省费用盲目追求价格便宜而不注重
服务质量。事实证明，凡是以低价格搞恶性竞争的电梯维保单位，其维保
质量不能保证甚至损坏电梯的主要部件，给电梯的安全运行带来隐患，最
终受损失的还是使用单位和广大居民用户。

电梯维保单位要负起社会责任，不能片面追求高收入高回报，避免
低价低质服务。要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和工艺文件的要求维护保养
好每一部电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问题比较严重，需要更换部件
或安全装置才能解决的问题，要及时通知电梯使用单位，保证必须的
资金投入。建立好每一部电梯的维保技术档案，现场维保记录应及时
存档并至少保存 4 年。《条例》 规定“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应当
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

电梯乘用人员要文明乘坐电梯，注意安检标志和乘客须知提示。
不要在电梯轿厢内打闹、蹦跳、晃动、抽烟；爱护电梯选层、召唤、
报警、监控等设施；层门打开时要看清轿厢是否在本层站然后再进
入；千万不要一步门里一步门外用身体挡住电梯门；在层站等候电梯
时不要将身体依靠在层门上。发现电梯有异常情况要及时向电梯管理
部门反映，请电梯维保单位到现场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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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市质监局领导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月”活

动 ， 研 究 制 定 了 详 细 的 活 动 方 案 ， 向 各 分
（市） 局和相关单位下发了 《关于印发<枣庄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3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
案>的通知》，指导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各
项工作顺利开展。各分 （市） 局也根据当地实
际，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成立了活动领导小
组。

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5月31日上午，市质
监局在光明广场参加了全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
式，分管领导亲自参加了活动。通过设立咨询点，
利用展板展示、发放宣传材料、悬挂横幅等方式，
向公众宣传《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落实特种
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情况，提高全社会
对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的认知度、关注度和参与度。
各区（市）质监局均参加了当地的安全月活动启动
仪式。活动期间，设置咨询台 19 个，展板 21 个，
接受群众咨询 500 余人次，发放各种宣传材料
6000余份。

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知识“五进”活动，针
对不同场所和各类特种设备的特点，集 中 授 课 ，
分 类 指 导 。 活 动 中 ， 向 4 所 学 校 和 3 个 社 区
1000 余人宣传特种设备安全常识，营造了浓厚
的社会氛围。

为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成效，积极参
与 《质监在线》、《市民热线》、《关注安全幸福
同行》 等栏目，宣传“安全生产月”活动，并
就当前社会关注的特种设备安全问题与听众进
行在线交流。

扎实开展特种设备
安全大检查和专项整治
（一） 开展安全月期间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活

动。制定下发了《枣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开展
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采取重点监察
与执法检查相结合，技术检验与安全监察相结合，
现场监督检查与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相结合的方式，
重点对涉及公共安全的电梯、大型游乐设施、客运

索道，液化石油气充装站、电梯维保单位，冷藏、
冷食企业等单位使用的压力容器等进行检查，主要
检查设备的检验及注册登记情况、安全附件定期检
验情况、操作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持证情况、安全
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及运行记
录、应急措施与救援预案的制定与资源情况等。市
质监局组织技术专家对市中区、台儿庄区、薛城
区、滕州市开展联合检查和监督抽查，联合新闻媒
体对违法违规行为曝光。

通过检查发现，绝大部分单位对设备安全工作
十分重视，人员持证及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等都能得
到较好落实；但也存在个别电梯维护保养不够规
范、设备超期未检，应急救援预案未制定等问题。
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安全监察人员及时下达安全
监察指令，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合格的隐
患设备坚决停止使用。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出动执
法人员264人次，监督检查单位165家，特种设备
567 余台，发现隐患 30 处，下达安全监察指令 14
份。

6 月 20 日至 21 日，省质监局刘德亮副局长带
领督查组到枣庄督查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开展情
况。市领导陪同督导组抽查了兖矿鲁南化肥厂、滕
州银座商城等单位的压力容器、电梯，对企业特种
设备使用、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落实、应急反应等情
况做了详细检查。督导组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

（二）开展液化石油气钢瓶专项整治和燃气特
种设备安全检查。市质监局先后召开全市液化石油
气钢瓶专项整治和车载气瓶安全工作会议，制定下
发了《关于开展液化石油气钢瓶专项整治的通知》、

《关于配合做好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的通
知》、《关于规范车用气瓶充装安全管理的通知》和

《关于规范车用气瓶安装安全管理的通知》等文件。
监察机构联合检验机构，对市中、薛城、台儿庄等7家
气瓶充装单位开展抽查；联合燃气、安监、公安等市
直部门开展检查，督促2家充装单位换证评审，关停
1家无证充装单位，没收钢瓶12只，报废钢瓶322只，
检验钢瓶 800 余只。全市共出动检查人员 310 余人
次，检查气瓶充装单位28家，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8
份，立案查处违法行为5起。

（三）严格电梯行政许可制度，落实维保单位
主体责任。5月30日，召开全市电梯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会议，6 月 7 日，召开全市电梯安全工作会
议。制定并下发了《枣庄市电梯维保单位基本情况
备案管理办法》、《电梯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办法》

等，严格要求使用、维保单位切实做好电梯的日常
维护保养和定期检验工作，有效保障电梯使用安
全；联合安监、房管、消防等部门共同对全市住宅
小区和重要场所的电梯开展监督管理。

（四） 开展冷藏、冷食企业特种设备专项整
治。深刻吸取吉林宝源丰事故教训，市质监局制定
下发了《关于集中开展冷藏、冷食企业特种设备专
项整治的通知》，督促冷藏、冷食企业严格执行特
种设备安全的有关规定，加强现场管理、设备管
理、重大危险源监控、特种设备安全培训教育、隐
患排查整改等各项日常安全管理，严防液氨、液氯
泄漏事故发生。检查和整治期间，联合安监等部门
对全市 50 家冷藏、冷食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查
找并消除隐患 72 条，确保隐患查处到位、整改到
位。

（五） 深入开展“打非治违”和“监督抽查”
工作。制定印发了《枣庄市质监局关于推进特种设
备“打非治违”和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
知》，建立了打击特种设备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工作责任制，重点对涉及公共安全的电梯、大型游
乐设施及液化气充装站、冷藏冷食企业、学校等单
位使用的特种设备进行检查，市质监局还组织有关
安全专家对台儿庄古城、山亭抱犊崮客运索道进行
专项检查。

应急救援演练
提升处置能力

为确保安全形势稳定，市质监局多次联合有关
区（市）、单位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应急救援演练。6
月4日，市质监局联合台儿庄区政府开展了电梯困
人救援演练；6月25日，联合山东潍焦集团薛城能
源公司举行了危化品压力容器应急救援演练；6月
26日，联合滕州市政府开展危化品救援演练。通过
演练，提高了我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水平，完
善了应急救援预案，为处理应急突发事故、最大限
度地减少事故发生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积累
了经验。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入宣传了特
种设备法律法规和特种设备安全知识，进一步落实
了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市质监局将继续扎实地开展
各项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和日常安全监察工作，
切实全面履行职能，为建设“平安枣庄”，构建和
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电话：3120565 邮箱：fzzk66@126.com

强化安全基础强化安全基础 推动安全发展推动安全发展

市质监局市质监局““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月””活动精彩纷呈活动精彩纷呈

2013年，市质监局始终坚持“抓质量、保安全、促发展、强质检”的工作方针，以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为主线，以“杜绝重特大事故、遏制较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为目的，结合“安全生产基层基础提升年”活动，

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围绕“强化安全基础、推动安全发展”活动主题，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创新活动形式，

丰富活动内容，不断强化全民特种设备安全意识，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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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无证特种设备查封无证特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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